番禺区妇幼保健院两院区门禁消防联动改造项目需求书
为严格遵守消防安全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要求，确保紧急情况下消防疏散通道畅通、防火门开启顺畅，现对院本部医技楼2-7层、沙湾院区产科楼2-6层和康复楼1-5层防疏散通道门禁安装消防控制模块，实现上述所有门与消防主机的自动联动开启功能。
1、 采购金额及付款方式
（1） 采购金额包括材料、工具、配件、安装费、设计费、现场勘察费、人员工资（应交的五险一金等费用）、保险、法定假日加班费、应急响应费、配件等费用，采购人不再另行支付其它费用。供应商要充分考虑其中的经济风险。
（2） 本项目分阶段付款
第一阶段：竣工验收后，支付合同金额的90%；
第二阶段：质保期满，质保期内经项目负责人确认无扣除费用事项，支付至合同金额的100% ，否则扣除费用后支付剩余金额。
（3） 项目负责人提供以下资料付款资料
1. 合同原件（首次请款提供）；
2. 验收报告；
3. 等额有效普通发票；
4. 其他双发协商提供的资料。
2、 项目目标
（1） 完成院本部医技楼 17 个门（防火门和通道屏蔽门）、沙湾院区产科楼 6 个门（防火门和通道屏蔽门）、沙湾院区康复楼 15 个防火门门禁的消防控制模块安装、调试工作，确保所有门均能通过消防主机实现紧急联动开启。
（2） 联动响应及时、可靠，紧急情况下（消防主机发出联动信号时），相关门体可快速解锁并顺畅开启，保障疏散通道畅通。
（3） 项目实施后，所有改造后的防火门门禁系统需与现有消防主机系统完全兼容，运行稳定，无故障冲突。
（4） 符合国家及地方现行的消防安全规范、电气安装规范等相关标准。
3、 功能需求
（1） 消防联动开启功能
1. 当消防主机接收到火灾报警信号或人工发出紧急联动指令时，需在规定时间内（≤3 秒）向对应区域的消防控制模块发送解锁信号，实现门体自动解锁并可顺畅开启（防火门需符合闭门器、顺序器等配件的正常工作逻辑，解锁后可手动推开或自动弹开）。
2. 联动开启功能需覆盖所有目标门体，无遗漏、无延迟，确保紧急情况下疏散通道全畅通。
（2） 状态反馈功能
1. 消防控制模块需具备状态监测功能，可实时反馈门体联动状态（正常、故障等）至消防主机，便于值班人员实时掌握设备运行情况。
2. 若模块出现故障（如线路断开、模块损坏等），需立即向消防主机发送故障报警信号，且报警信息清晰可辨。
（3） 兼容性与独立性
1. 新增消防控制模块需与医院现有消防主机（院本部医技楼泛海三江主机，沙湾院区海湾主机）、门禁系统完全兼容，不得影响原有系统的正常运行（如非紧急情况下门禁的正常开关、权限管理等功能）。
2. 紧急联动开启功能独立于日常门禁管理功能，紧急状态下优先执行联动开启指令，不受日常门禁权限限制。
（4） 可靠性要求
1. 消防控制模块及相关配件需符合国家消防产品认证标准，具备 3C 认证证书，产品质量稳定，抗干扰能力强，适应医院复杂用电环境。
2. 联动系统在正常使用条件下，平均无故障工作时间（MTBF）≥10000 小时，故障修复时间（MTTR）≤4 小时。
4、 技术要求
（1） 产品技术参数
1. 消防控制模块：工作电压 AC220V±10% 或 DC24V（适配现有门禁系统供电），工作温度-10℃~+55℃，相对湿度≤95%（无凝露），联动信号响应时间≤3 秒，输出解锁信号功率匹配门体锁具要求。
2. 线路材质：采用阻燃铜芯电缆，规格≥RVV2×1.5mm²（电源线路）、RVSP2×1.0mm²（信号线路），符合 GB 50217《电力工程电缆设计标准》及消防相关规范。
3. 安装工艺：控制模块安装位置需便于检修，远离水源、热源及强电磁干扰区域，固定牢固；线路铺设需穿管保护（PVC 阻燃管或金属管），转弯处采用弯头，避免线缆损伤，布线整齐规范，标识清晰。
（2） 系统集成要求
1. 施工前需对现有消防主机、门禁系统进行全面勘查，确认接口协议、信号类型等参数，确保新增模块与原有系统无缝对接。
2. 调试过程中需模拟多种紧急场景（如消防主机自动报警联动、手动远程联动等），测试所有门体的开启效果，确保联动逻辑准确无误。
5、 其他要求
（1） 施工单位需严格遵守国家及地方相关法律法规、消防安全规范及医院管理制度，确保施工安全及工程质量。
（2） 项目实施过程中，如需临时占用医院场地、使用水电等资源，需提前向医院申请，经批准后方可实施。
（3） 本项目需求书未尽事宜，由双方协商补充约定，补充协议与本需求书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6、 项目周期
本项目总工期不超过 30 日历天（自合同签订之日起计算），具体进度安排如下：
1. 设备采购及进场：7 日历天；
1. 现场安装施工：15 日历天；
1. 系统调试：5 日历天；
1. 验收及培训：3 日历天。
（注：可根据医院实际情况适当调整，需提前与医院沟通确认）
7、 货物质量要求
（1） 货物来源必须合法。
（2） 所有货物必须具有产品合格证。
（3） 质量必须满足采购要求和国家相关标准。
（4） [bookmark: _GoBack]凡列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实施强制性产品认证的产品目录》的货物在验收时必须出具CCC认证证书复印件，并以在货物外部加施认证标志作为验收依据之一。
8、 售后服务
（1） 货物及配件提供至少一年质保期，自采购人和成交供应商代表在验收报告签字之日起计算。质保期内损坏需返修或重新更换的配件、材料、耗材等均由成交供应商无偿负责。
（2） 货物出现不可接受的质量问题，成交供应商须在接到通知后1天内进行更换、重做或退换，确保所提供的货物合格率达到100%，否则采购人有权追究成交供应商赔偿责任。
9、 验收
符合国家、广东省、广州市等有关安装、验收、使用标准和规范文件。
